
关于 2023-2024学年第一学期研究生重修、重考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相关研究生： 

2023-2024学年第一学期研究生重修、重考工作正式启动，现将相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重修、重考条件 

1、重修 

（1）重修资格 

未办理缓考手续或补考不及格的课程可进行重修。 

（2）教学安排 

课程重修采用线下填表和网上同步申请制，由导师和学院审核处理。重修安

排在下一级研究生该课程的教学时间。 

2、重考 

（1）重考资格 

重考只适用于培养计划全部学位课成绩平均绩点不到 2.6的研究生。 

（2）考试安排 

课程重考采用线下填表和网上同步申请制，由导师和学院审核处理。重考安

排在与下一级研究生该课程考试同时进行，不另行组织。 

 

重点强调： 

1、请先判断是否符合申请条件，符合条件后确定申请类别：重修/重考，再

进行相关手续办理。 

2、重修、重考只能申请本学期即 2023-2024学年第一学期开设的课程，请

提前至学院研究生秘书处查看本学期课表安排。 

3、针对学位课成绩平均绩点不到 2.6的研究生，建议重考选择个人培养计

划内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学位公共课（英语、政治、数学）请同学们慎重

考虑。 

4、重修、重考须到任课教师班级正常上课。 

5、办理时间节点： 9 月 11 日至 9月 22 日，逾期不补。 

二、重修、重考流程 

1、先线下填表：纸质版一式 3份，本人申请，导师审核、学院审核后，务

必 1份交任课教师，1份交学院，1份由学院秘书统一交研究生处备案。电子表

格请至研究生处网站，快速通道---表格下载---培养，点“更多”下载《研究生

课程重修、重考申请表》。 

2、后网上申请：本人申请，导师审核、学院审核、研究生处审核后，请学

生本人及时告知学院秘书添加选课名单至研究生系统内任课教师班级。（不选课

至任课教师班级，申请视为无效，请相关同学务必自行与学院秘书落实好选课） 

注：线下和网上都要提交申请，递交申请的顺序先线下填表导师和学院审核

通过后再系统操作。纸质版申请材料由学院秘书统一收齐上报研究生处备案。系

统操作流程详见下文。 

研究生处 

2023 年 9 月 11 日 



研究生系统重修、重考申请操作流程 

（含研究生、导师、秘书角色） 

一、研究生操作： 

1、培养---我的课程---重修/重考，点“增加”、 “新增”，选择拟申请的

课程。 

 

 



 

 

 

2、选择“开课学年：2023-2024”、“开课学期：第一学期”，勾选重

修、重考类别，输入申请声明后点“提交”，系统提示“保存成功”

点“确定”即可。 

 

注意： 

1、开课学年、开课学期的选择务必认真仔细核对，重修、重考类别

不要选错，否则影响个人学业成绩单重修、重考类别标注。 

2、系统提交后，请学生自行尽快联系导师、学院秘书进行系统审核。 



 

 

 

 

 

 

二、导师审核 

1、访问“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研究生教育网”（http://ge.sues.edu.cn），

点击网站首页右侧的“新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用户登录”，用户名和

密码与学校服务门户账号一致。 

注：校外请先登录 VPN 再登录新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建议使用谷

歌浏览器。 



 
2、点“学生”栏目下的“重修重考审核”，点击“查看”进入重修重

考申请课程详情界面。 

 
3、重修重考申请课程详情界面可查看具体申请信息、申请原因等信

息。可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导师意见，同意点“通过”，不同意点“驳

回”。 



 

 

三、学院审核（秘书） 

1、培养模块下，点击“选课管理”。 

  

2、“选课管理”栏目下点击“重修重考审核”，输入“学号”后点查

询，可看到申请记录。点击申请记录“详情”下的“查看”。 



 

3、进入重修重考申请课程详情界面，可根据具体情况填写学院意见，

同意点“通过”，不同意点“驳回”。 

 

学院系统审核通过后，请秘书及时联系研究生处进行系统审核，方可

进行下面第四步网上选课（秘书操作）。 

 

 



四、网上选课（秘书操作） 

1、选课管理---名单维护，输入“课程名称”后点“查询班级”，可看

到课程排课记录。 

 

2、点击排课记录“处理”栏目下的“名单维护”，再点击“增加学生”。 

 

3、输入“学号”，点击“查询”，在学生信息记录前打勾，点“增加”。

系统提示“操作成功”字样点“确定”即可。



 

 

 


